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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AD_A3_E5_B8_B8_E6_c46_77430.htm 案例：非正常损失货

物的进项税额应及时转出 案情简介 某服装生产企业系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2003年7月某市国税稽查局在对该企业2002年度

的税收缴纳情况进行检查时发现，该企业在2002年10月份的

一次火灾中，刚刚采购不久的一批原材料被全部烧毁。企业

对此的帐务处理为： 借：待处理财产损益 1,200,000 贷：原材

料 1,200,000 借：营业外支出 1,200,000 待处理财产损益

1,200,000 经进一步核查发现，该批原材料购进时的进项税

额174,358.97元已全部申报抵扣。某市稽查局认定该企业在发

生非正常损失货物时，该货物所含增值税进项税额不予转出

的行为构成偷税。 案情分析 根据增值税相关法律之规定，增

值税一般纳税人依法取得增值税进项专用发票的，该专用发

票注明之增值税进项税额，可以在当期申报缴纳增值税时，

从销项税额中予以抵扣，从而减少增值税的应纳税额。但是

，并非企业取得的所有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进项税

额均可抵扣。相反，增值税相关法律规定了进项税不予抵扣

的多种情形，如果企业错误的在此种情形下将增值税进项税

予以了抵扣，则依法应当作进项税额的转出。 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条“下列项目的进项税额不

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五）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以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

“已抵扣进项税额的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发生条例第十条第

（二）至（六）项所列情况的，应将该项购进货物或应税劳



务的进项税额从当期发生的进项税额中扣减”之规定，企业

发生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

抵扣。如果企业在货物发生非正常损失之前，已将该购进货

物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实际申报抵扣，则应当在该批货物发生

非正常损失的当期，将该批货物的进项税额予以转出。 该企

业原依法可以申报抵扣，并已实际申报抵扣的所购原材料进

项税额，应当在发生火灾烧毁后，即予以转出该部分货物的

进项税额，但该企业却没有依法及时转出，在发现当期申报

增值税时也没有将该转出在纳税申报表上予以反映，并据以

补缴税款，从而造成了不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结果，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该企业

的行为属于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的偷

税行为，应依法予以处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